钦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废止钦政发〔2006〕25号文件的通知

钦政发〔2021〕19号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各开发区、管理区管委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：

经研究，决定废止《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钦州市贯彻执行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和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办法》若干规定〉的通知》（钦政发〔2006〕25号）。

2021年12月16日　　　　
（公开方式：公开）

	　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钦州军分区，各人民团体。
　　　　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中级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　　　　中直、区直驻钦各有关单位。
　　　　各民主党派钦州市委员会，市工商联。

	　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　　　　　　     　2021年12月16日印发　




